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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促进市场采购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，规范对市场采购贸易

的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

口商品检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现就市

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商品海关监管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市场采购贸易方式，是指在经认定的市场集聚区采购商

品，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办理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方式。 

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单票报关单的货值最高限额为 15 万美元。 

以下出口商品不适用市场采购贸易方式： 

（一）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商品； 

（二）未经市场采购商品认定体系确认的商品； 

（三）贸易管制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不适用市场采购贸易方

式的商品。 

二、从事市场采购贸易的对外贸易经营者，应当向市场集聚

区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办理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，并按

照海关相关规定在海关办理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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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外贸易经营者对其代理出口商品的真实性、合法性承

担责任。经市场采购商品认定体系确认的商品信息应当通过市场

综合管理系统与海关实现数据联网共享。对市场综合管理系统确

认的商品，海关按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实施监管。 

四、每票报关单所对应的商品清单所列品种在 5种以上的可

以按以下方式实行简化申报： 

（一）货值最大的前 5种商品，按货值从高到低在出口报关

单上逐项申报； 

（二）其余商品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》中“章”

为单位进行归并，每“章”按价值最大商品的税号作为归并后的

税号，货值、数量等也相应归并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品不适用简化申报： 

1.需征收出口关税的； 

2.实施检验检疫的； 

3.海关另有规定不适用简化申报的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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